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洛阳市公平竞争审查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文件
洛竞审联办〔2023〕5 号

关于印发《洛阳市公平竞争审查工作政策措施
抽查评估办法》的通知

市公平竞争审查工作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，各县区公平竞争审

查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：

为进一步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，完善工作机制，市公平

竞争审查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研究制定了《洛阳市公平竞争审

查工作政策措施抽查评估办法》，现予以印发。

2023 年 3 月 2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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洛阳市公平竞争审查

工作政策措施抽查评估办法

第一条 为加强对公平竞争审查工作的监督，提高审查质

量，深入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，根据《国务院关于在市场体

系建设中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意见》（国发〔2016〕34 号）

和市场监管总局等五部门《关于印发<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

细则>的通知》（国市监反垄规〔2021〕2 号）等有关规定，制

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全市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所属部门制定的涉及

市场主体经济活动的规章、规范性文件和其他政策措施在落实

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情况实施抽查评估，适用本办法。

第三条 政策措施抽查评估由市公平竞争审查工作联席会

议办公室（以下简称市联席会议办公室）牵头组织，每年根据

工作安排制定抽查计划，选定抽查方式，明确抽查任务和时间

安排，认真组织实施。

各县区公平竞争审查联席会议办公室和被抽查评估单位

应当积极配合抽查评估工作，主动、全面、准确提供相关资料

和情况。

第四条 抽查评估重点对象是各级政府及其所属部门、直

属机构制定出台的市场准入、产业发展、招商引资、招标投标、

政府采购、经营行为规范、资质标准等涉及市场主体经济活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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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规章、规范性文件和其他政策措施。

第五条 政策措施抽查评估主要抽查评估以下内容：

（一）有关政策措施是否履行公平竞争审查程序；

（二）审查流程是否规范，包括《公平竞争审查表》是否

符合《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细则》要求，审查事项是否全覆

盖，《公平竞争审查表》填写是否完整规范，并进行存档；

（三）审查结论是否准确，包括做出的审查结论和适用例

外规定结论是否符合《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细则》要求，政

策措施是否达到预期效果，政策措施出台后是否产生新的排除、

限制竞争等问题。

第六条 抽查评估要将政策措施的内容对照审查标准逐条

审查，判断是否违反审查标准，对存疑内容要与政策制定机关

交换意见，核实其制定依据。

第七条 政策措施抽查评估每年应至少开展一次，专项评

估抽查工作根据工作需要，随时安排组织。

第八条 各级联席会议办公室开展政策措施抽查评估可以

自行组织实施，也可以委托第三方机构实施。

第九条 政策措施抽查评估工作根据实际情况，采取以下

抽查方式：

（一）集中抽查。市联席会议办公室适时组织开展对各县

区、各部门落实公平竟争审查制度情况的集中抽查。

（二）重点抽查。对市场主体反映比较强烈、问题比较集

中行政垄断问题多发的行业和地区，进行重点抽查，突出问题

导向，注重抽查实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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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交叉抽查。组织各地开展交叉抽查，分别对市县区

政府和随机抽取的重点检查单位出台的涉及市场主体经济活

动的政策措施实施网上交叉检查。

（四）联合抽查。结合工作实际，由相关部门组成检查组

对各地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情况进行抽查。

第十条 抽查结果要及时反馈至被抽查单位，并以适当方

式向社会公开。

第十一条 经抽查评估，对发现未进行公平竞争审查出台

政策措施的，政策制定机关应当及时补做审查；对发现存在违

反审查标准问题的，政策制定机关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停止执行

或者调整相关政策措施；涉嫌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》

的，移交反垄断执法机关依法处理。

第十二条 抽查评估情况作为判断政策制定机关落实公

平竞争审查工作质量的重要评价指标。

第十三条 对抽查发现的典型问题，市联席会议办公室要

进行梳理汇总，以适当方式上报市政府，并通报各地人民政府

和联席会议办公室。

第十四条 各县区公平竞争审查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对本

行政区域内的政策措施抽查评估工作，参照本办法执行。

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市联席会议办公室负责解释。

洛阳市公平竞争审查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 2023 年 3 月 21 日印发


